衡水新达昌电工机械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

债权人信息确认书

债权人：
	债权人

联系方式
	手机号码
	

	
	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
	
	邮编
	

	
	通讯地址
	

	
	电子邮箱
	

	债权人

指定账户
	户名
	

	
	银行账户
	

	
	开户行（支行）
	

	告知事项
	一、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向管理人提供或者确认自己准确的联系方式，并填写债权人联系方式确认书。

二、债权人在本案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。

三、债权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的，以管理人掌握的债权人地址为送达地址。

四、为提高工作效率，管理人对破产清算中的部分信息将酌情采用电子邮件、短信、微信平台等电子送达方式送达债权人。

五、因债权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、拒不提供送达地址，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管理人、债权人本人或者债权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，导致相关文书未能被债权人实际接收的，文书寄出之日视为送达之日，采取电子送达方式的，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为送达之日。



	债权人

确认
	本人已经详细阅读了告知事项，并同意管理人采取邮寄、短信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文件，本人保证上述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各项内容正确、有效，若变更送达地址或其他联系方式，将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，未及时告知管理人导致相关文书不能送达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债权人(签名或盖章) :

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